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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市政府衛生局所屬市立醫院 

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控管再防貪專報 

壹、前言 

○○市立○○醫院契約行政人員○○○於經手醫

療收費櫃檯現金業務期間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於

106 年 2月下旬至 4 月下旬，利用持有款項機會，從櫃

檯抽取新台幣(下同)1千元至 2 千元不等之現金，接續

予以侵占入己，迄 106 年 4 月下旬，合計侵占 64,134

元。 

案經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

為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，緩起訴期間為 1 年，○員應於

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 9 個月內，提供 80 小時之義務

勞務並參加地檢署觀護人室安排之法治教育 1場次。另

該院政風室簽陳院長建請追究○員行政責任，經該院考

績委員會決議記過 2 次在案。 

為防止類似弊案再次發生，除由該院政風室簽奉院

長核可，請醫療事務室研擬批價收費及繳庫作業策進作

為外；○○市政府衛生局於前開案件查察之同時，另通

請所轄各市立醫院針對「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控管情

形」辦理專案稽核，並就缺失部分研擬改善作為，建立

內控制度，有效管控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作業風險，

並利用廉政會報時機提案報告，俾啟動再防貪機制，希

冀藉由瞭解本案之全貌及改善過程，作為前車之鑑。 

貳、案情概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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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基本資料 

(一) 涉案被告：○○市立○○醫院契約人員○○○ 

(二) 行政肅貪機關：○○市立○○醫院(下稱該院)。 

(三) 起訴檢察機關：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稱○○

地檢署)。 

(四) 判決確定法院：○○地檢署檢察官以緩起訴終結。 

(五) 相關案號：○○地檢署 106 年度偵字第 14303 號緩

起訴處分書。 

二、 犯罪事實 

(一) 該院契約行政人員○○○擔任批價掛號櫃檯人員，負

責向病患收取掛號、醫療費用等事宜，為從事業務之

人。106 年初因家中經濟發生困難，竟意圖為自己不

法之所有，並基於侵占之犯意，於 106 年 2月下旬至

4 月下旬，利用當日收費後至次日交帳之持有款項機

會，在院內批價掛號櫃檯，從中抽取 1千元至 2千元

不等之現金，接續予以侵占入己，挪作家庭生活開銷

之用，迄 106 年 4 月 26 日止，合計侵占 64,134元。 

(二) ○員後遭人檢舉，該院政風室陪同○員主動至○○地

檢署自首，並於犯罪後將侵占款項如數歸還該院。 

三、 涉犯法條、起訴及判決理由 

本案○員所為，係犯刑法第 336 條第 2 項業務侵占之

罪，經其坦承不諱，復有該院訪談紀錄、批價員現金交

帳核對表、契約人員履歷表、醫療事務室批價掛號櫃檯

所收取之款項繳庫、領取週轉金管理規則、及相關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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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憑證，案經○○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認以緩起訴

處分為適當，緩起訴期間為 1年，○員應於緩起訴處分

確定之日起 9 個月內，提供 80 小時之義務勞務並參加

地檢署觀護人室安排之法治教育 1 場次 

四、 追究行政責任 

該院政風室簽奉院長核可，建議依「○○市政府衛生局

所屬市立醫院醫務契約人員管理要點」第 26點第 8 款：

「不當溢領金錢或擅自動用經管之財物且有具體事

證，予以記一大過處分」，移請該院考績委員會審議，

嗣經該院考績委員會決議記過 2次在案。 

參、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

一、 弊端態樣 

利用現金收受與繳庫時間差挪用公款 

本案發生時，該院之醫療收費現金收入繳庫作業程

序，為櫃檯收費人員每日下午 4點將當日櫃檯收到的千

元鈔預繳給出納，當日櫃檯收付結束後(日間：17時 30

分；夜間：21時)，再將當日收受現金扣除預繳金額後

之剩餘現金，由 1 位櫃檯收費人員統一將該剩餘現金放

置醫療事務室保險箱；而次日上午 11 時前由醫療事務

室報表製作人員將前開當日所收之剩餘現金統一繳至

總務室出納。 

○員乃利用該院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與繳庫時

間之落差挪用公款，再利用次日上午收受之現金補足前

日挪用之公款，不足部分則向同事借錢補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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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內部控制漏洞 

(一) 未能及時啟動職務輪調機制 

該院主管人員發現○員經濟陷於困難時，未能及時將

該員調離現金業務，使該員一錯再錯，每日從櫃檯抽

取 1 千元至 2千元不等之現金，累計侵占 64,134元。 

(二) 現金收受後未立即繳庫 

本案發生原因之一為該院櫃檯收費人員收受病患現

金後，未於當日立即繳至總務室出納，而係於次日上

午 11 時前由報表製作人員統一將前一日所收現金繳

庫，致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與繳庫時間之落差而衍

生人員侵占公款情事。 

(三) 未於營業時段就現金收入作不定期查核 

該院櫃檯收費人員結束櫃檯收付後，將當日收受現金

交由值日生統一將現金放置醫療事務室保險箱，惟除

櫃檯收費人員自行核對當日所收受之現金與收入明

細表外，並無其他人員複核或不定期查核櫃檯收費人

員當日所收受之現金與收入明細表是否相符；倘現金

經手人員無法謹守分際，極易存僥倖心理暫為挪用公

款。 

肆、檢討與策進作為 

一、 內控漏洞之因應措施 

(一) 實施輪調職務 

該院於案發後旋即將○員調至病歷室，並將職務調整

為處理病歷業務，目前不再經手櫃檯現金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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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縮短現金收受與繳庫時間之落差 

該院次日鎖庫人員開庫後，於上午 8 點半前，將前日

應收金額及「櫃檯收銀工作每日稽核單」繳交至報表

製作人員統一保管；報表製作人員逐日列印「使用收

入憑證暨經收入款項報告單」及「操作員現金日報表」

與各櫃檯收費人員之醫藥費收入憑證核對，正確後再

將現金及報表送至出納點收核章。 

(三) 落實櫃檯收費人員自主查核 

該院要求各櫃檯收費人員務必每日與鎖庫人員交班

點交，落實「櫃檯收銀工作每日稽核單」所列每日查

核事項，及依「門、急、住診醫療收費與收據自行檢

查表」落實每日執行查核重點，以降低錯帳機率。 

(四) 建立不定期抽查現金收入機制 

由該院政風室與會計室每年不定期抽查醫療收據使

用情形及查核醫療現金收入，並將抽查情形作成紀

錄，陳報機關首長。 

(五) 訂定「門、急、住診醫療收費收據使用及收入繳庫控

管作業」並納入該院內部控制制度 

由該院醫療事務室就批價收費、繳庫作業及經手現金

可能發生之風險，訂定「門、急、住診醫療收費收據

使用及收入繳庫控管作業」，提該院內控小組審議納

入內控制度。 

二、 追究行政責任 

該院政風室簽奉院長核可，建議依「○○市政府○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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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市立醫院醫務契約人員管理要點」第 26點第 8 款：

「不當溢領金錢或擅自動用經管之財物且有具體事

證，予以記一大過處分」，移請該院考績委員會審議，

嗣經該院考績委員會決議記過 2次在案。 

三、 強化預防機制 

(一) 擴大辦理專案稽核 

為杜絕類此弊失再次發生，○○市政府衛生局於前開

案件查察之同時，併請所轄各市立醫院針對「醫療收

費櫃檯現金收入控管情形」辦理專案稽核，以瞭解所

轄各市立醫院作業現況，並就缺失部分研擬改善作

為，各院辦理情形及改善作為分述如次：： 

1. ○○市立○○醫院─經檢視該院訂有「醫療作業收

入處理程序」及相關 ISO 文件；本次稽核結果雖尚

無明顯作業違失，惟仍有應改善之處，如：原「醫

療作業收入處理程序」控制重點疏漏，諸多執行細

節未有載明；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信封袋之密封

作法僅具形式難達效用等，爰研擬如下 3 項改善措

施，由業管單位採納後於該院 106 年第 2 次廉政會

報進行專題報告： 

(1) 修訂「醫療作業收入處理程序」並納入內部控制 

該院「醫療作業收入處理程序」部分內容文字敘

述簡略，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許多執行細節，

如收據作廢方式、檢查收據連號、請民眾填寫收

據遺失切結書、現金密封信封袋等，皆未載於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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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之「控制重點」，為避免發生前開作業風險，

該院重新檢討修訂「醫療作業收入處理程序」及

相關 ISO 文件，提該院內控小組審議納入內控制

度。 

(2) 改善櫃檯收取現金密封保管之作法 

該院每日下班前由各櫃檯收費人員將所收受之現

金裝入信封袋密封，再放置保管箱，但信封袋僅

以釘書針封口，未完全密封，若該信封袋被拆封

恐無法辨識；該院現改採膠帶密封及加蓋騎縫章

之方式，俾確保信封袋密封及安全性。 

(3) 增加每日櫃台收銀現金送交出納次數 

該院原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繳庫作法，係每日

上午約 10 點前點收前一日現金無誤後送至出納

繳庫，惟前開作法仍有現金留置保管箱隔日過夜

風險；為避免前開風險，該院目前業已改採每日

下午 4 點清點當日各櫃台現金營收，交由作帳人

員核算後預繳至出納簽收，次日上午 10 點前將前

開當日剩餘應收金額與當日開立繳費收據統一繳

交出納與會計室繳庫作帳；業管單位並配合修訂

該院收費櫃檯現金收繳執行作業。 

2. ○○市立○○醫院─經檢視該院訂有「辦理現金收

入作業」及「收入立帳、收現、沖轉及獎勵金發放

之作業流程」等內部控制流程及相關作業規定；本

次稽核結果雖尚無明顯作業違失，惟仍有應改善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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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，如：現有作業流程尚無明訂每日現金盤點次數

及繳庫時間，存在挪用風險；該院日間及夜間之醫

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均置於同一保險箱，又現金貨

雖由各櫃檯收費人員分裝入袋但無彌封，致金額如

有短缺，責任難以釐清等，爰研擬如下 2 項改善措

施： 

(1) 修訂內部控制流程以符合實務 

該院現行實務作業會視每日門診人次狀況，櫃檯

收費人員每日下午得將收受之部分現金先行送出

納室保險箱存放，惟前開作業並未納入現有作業

流程控管，為使作業流程與實務一致，該院擬將

「每日下午櫃檯收費人員得將收受之部分現金先

行送出納室保險箱存放」作業納入現有「辦理現

金收入作業」或「收入立帳、收現、沖轉及獎勵

金發放之作業流程」，並提該院內部控制小組審

議納入內控制度；業管單位另研擬於後續規劃提

報「辦理現金收入作業」增訂盤點繳庫時間。 

(2) 強化每日現金盤點及管控作為 

為區隔日間與夜間之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，以

釐清責任歸屬，該院特別針對夜診及假日診結束

後，由收銀人員清點款額後，向專人登錄並將現

金暫鎖置於保險櫃，復向同仁宣導挪用公款案

例，藉以提昇其法治觀念。 

3. ○○市立○○醫院─經檢視該院未針對醫療收費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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檯現金收入作業訂定流程予以控管；本次稽核結果

雖尚無明顯作業違失，惟仍有應改善之處，如：櫃

檯收費人員個人當日收受之現金僅放置於個人櫃檯

抽屜內上鎖、出納人員清點櫃檯現金收入無誤後製

作之書面紀錄有欠周延等，為有效防杜員工擅自挪

用公款或其他不法情事等弊端，爰研擬如下 3 項改

善措施： 

(1) 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

訂定「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控管情形內部控制

作業程序說明表及流程圖」，案經簽陳機關首長

核可，並復經內控小組審議通過，納入該院內部

控制制度在案。 

(2) 日間櫃檯改為當日收繳入庫 

該院現已改由各櫃檯收費人員於每日日間櫃檯收

付結束後，將個人當日收受現金清點無誤後，由

其中 1 位櫃檯收費人員統一將現金送交總務室出

納人員存放於該室全院現金存放金庫，以加強現

金存放嚴密性及防杜弊端。  

(3) 加強清點書面紀錄之周延性 

為加強出納人員每日清點收受現金後製作書面紀

錄之周延性，由總務室重新製作較正式及周延的

清點書面紀錄表格 

(二) 列為廉政會報專題報告 

○○市政府衛生局針對上開各院稽核結果、策進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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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改善情形，由業管科於該局 106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

報進行提案報告，並獲局長極度重視及指示衛生所相

關現金收入作業(如門診收入、行政相驗、醫療機構

開業登記申請、醫/藥事人員換照、醫療器材販賣許

可證、預防注射等)參酌本案妥善管理。 

伍、結語  

醫院因體系龐雜，約聘僱及契約人員眾多，人力素

質尚須審慎管控，又每日大量病患進出就診，亦使現金

流動頻繁，具備一定程度之管理風險。本案成功挖掘弊

失，除向違失人員追繳挪用款項6萬餘元及嚴究其行政

責任，及時遏止投機不法行為，避免僥倖心態滋長進而

擴大機關損失外，復結合多項政風作為，包括：○○市

政府衛生局於案件查察之同時，另通請所轄各市立醫院

針對「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控管情形」辦理專案稽

核，並就缺失部分研擬改善作為，促請各院訂(修)定相

關作業之內控制度，有效管控醫療收費櫃檯現金收入作

業風險，並利用廉政會報時機提案報告等，多管齊下防

堵弊端發生，透過充分發揮政風功能，進而維護機關權

益及公部門廉能形象，確實達到興利防弊之效益。 


